更正公告附件
一、项目编号：NK2026H034N。

二、项目名称：南开大学接待服务中心静园宾馆家具采购项目

三、更正事项：

1.第四章评审办法中的3.4.2 综合评分表第一部分 客观分中的4、检测报告及5、生产能力及生产设备评审标准更正如下：

	4
	检测报告
	原材料选用的主、辅材及配件等（包括刨花板、实木多层胶合板、封边条、热熔胶、抽屉滑道、水性底漆等类别）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取得相应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标识的检测报告。每提供一类上述产品的检测报告得1分，最高得6分。同一份检测报告含有上述多类产品检测结果的有效。未提供的不得分。

同一类产品仅认定一个检测结果，提供多个检测结论的，仅得1分。

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检测报告扫描件。

	5
	生产能力

及生产设备
	考察制造商综合实力、生产设备先进程度等（具备自动化喷涂流水线、电子开料锯、全自动封边机、数控加工中心等。提供机器设备品牌型号清单、设备实物图片及发票扫描件，须确保清晰明确，发票抬头必须与制造商名称一致）：

提供一个设备完整的证明材料得2分，最高得8分。

未提供设备实物图和发票扫描件的，不得分。

如评审委员会评审中发现设备实物图片及发票扫描件（要求发票抬头必须与制造商名称一致）不能明确清晰辨认的，将不予认定得分。


第四章评审办法中的3.4.2 综合评分表第二部分 主观分中的样品整体质量性能评审标准更正如下：

	1
	样品整体质量性能
	从供应商提供样品的材料、涂层、质感、稳固性能、加工工艺、产品细节等方面且响应采购文件要求，综合对比投标样品效果：
材料表面平整光泽，油漆涂层色彩均匀、质感平滑细腻，产品稳固，加工工艺无缺陷，得12分；

产品稳固，但存在1-2处瑕疵的，得9分；

产品稳固，但存在3-4处瑕疵的，得6分；

产品稳固，但存在5-6处瑕疵的，得3分；

产品不稳固，或存在7处及以上瑕疵，或样品中的成品缺少部件导致无法对其加工工艺进行整体评价的或未提供样品的，不得分。

上述“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表面不平整、油漆涂层色彩不均匀、质感不平滑、加工工艺有缺陷等，每发现1处计为1个瑕疵（如发现2处存在材料表面不平整，则计为2处瑕疵）等。
	12分


第三章项目需求书中二、商务部分★8.交货安装时间及地点中的交货安装时间更正如下：

★8.交货安装时间及地点

8.1 交货安装时间：自签订合同起35天内安装完毕。其中成交供应商须于成交公告发布后７日内按照采购需求中的工艺要求，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采购人指定地点处制作家具样板间。

四、回答投标单位问题：

问题一：技术商务评审、综合评分表中第一部分客观分、序号4检测报告中：带涂层的钢制部件、蚊帐滑道、注塑材料这3项检测报告是在技术和参数要求中的哪一项产品中有明确的文字体现和要求。没有对应的产品这几项是否删除，不具备相应的得分。

答复：详见更正公告附件。

问题二：技术商务评审、综合评分表中第二部分主观分、序号4样品整体质量性能中：“产品不稳固，或存在 7 处及以上瑕疵，或样品中的成品缺少部件（如：缺少衣柜门板、书柜隔层或床架支撑等）导致无法对其加工工艺进行整体评价的或未提供样品的，不得分。”

该项文字描述中：（如：缺少衣柜门板、书柜隔层或床架支撑等）导致无法对其加工工艺进行整体评价的或未提供样品的，不得分。”书柜隔层或床架支撑要求未在：第二、商务部分中第六小条6.样品要求描述中体现。这条前言没有出现过，且没有明确的尺寸要求。影响打分，请予以明确是否删除或者文件补充完整。

答复：详见更正公告附件。

问题三：在第三章项目需求书的第一、技术部分中的第三小条3.技术和参数  的3.2.3弹簧床垫 要求中 未明确床垫的高度，请予以明示，影响价格。
答复：招标文件已明确写明：“床垫厚度为200mm”。
